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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 
 

 

  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摊经费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大会第 59/551 B 号决定，决定把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摊经费问题推迟到以

后审议。本报告回顾 2001 年 12 月 27 日秘书长在给大会主席的信（A/56/767）的

附件中提出的法律问题和技术问题，更新了其中提交的资料，简要说明了大会以

往各届会议提议或审议的可选办法，着重介绍了供大会审议的事项。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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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1991-1992 年期间，1945 年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共和国经历了一个解体过程，产生了五个继承国。 

2. 安全理事会 1992 年 9 月 19 日第 777（1992）号决议表明，安全理事会认为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能自动保有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会籍。有鉴于此，安全理事会建议大会决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

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应申请联合国会籍，并不得参加大会的工作。 

3. 大会 1992 年 9 月 22 日第 47/1 号决议同样表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

尔维亚和黑山）不能自动继承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联合国会籍，大

会因而决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应申请联合国会籍，并不得

参加大会的工作。 

4. 安全理事会在其 1993 年 4 月 28 日第 821（1993）号决议中，除其他外建议

大会决定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得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

工作。大会 1993 年 4 月 29 日第 47/229 号决议除其他外决定，南斯拉夫联盟共

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不得参加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工作。 

5. 但是，大会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终止前南斯拉夫的联合国会籍。相反，大会根

据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国民收入/国民总产值数据，将前南斯拉夫包括在大会通过

的 1995-1997 年和 1998-2000 年期间的经费分摊比额表中。1992-1994 年分摊比

额表期间，前南斯拉夫的各继承国被接纳入联合国，并从 1992-1994 年原分配给

前南斯拉夫的分摊比率中扣除了这些国家的第一次分摊比率。各继承国加入联合

国当年的分摊经费从前南斯拉夫这些年份的分摊经费中扣除。 

6. 从 1992 年 4 月 27 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已于 2003 年 2 月更名为塞尔维

亚和黑山）成立，直至 2000 年 10 月 27 日该国总统向秘书长递交南斯拉夫联盟

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一直声称自己是会员国即前

南斯拉夫的政府。提出这一声称的明确依据是，原称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

和国的国家继续存在，这个国家仍然是联合国成员，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根据国

际法继续具有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法人资格，因此，南斯拉夫联盟共

和国是联合国会员国，据此联盟共和国是同一国际法法人，因而与前南斯拉夫是

同一会员国。 

7. 为了进一步申明这一主张，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在 1992 年 4 月 27 日至

2000 年 10 月 27 日期间以前南斯拉夫的名义做出大量的举动，其中包括：在大会

通过第 47/1 号决议之前，由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官员在大会和附属机构中

代表前南斯拉夫，并且在大会通过第 47/229 号决议之前，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及其附属机构中代表前南斯拉夫。此外，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官员还在若干

场合要求获邀作为前南斯拉夫代表参加安全理事会会议， 后一次是在 200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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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3 日。1992 年 4 月 27 日至 2000 年 11 月 1 日之间，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

行使前南斯拉夫作为会员国的权利，在联合国总部及各办事处建立和维持驻联合

国代表团。它还行使前南斯拉夫作为会员国的权利，将来文作为联合国正式文件

分发。 

8. 大会 2000 年 11月 1日第 55/12 号决议决定接纳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为联合

国会员。该决定必定自动终止前南斯拉夫的联合国会籍。当时，前南斯拉夫欠有

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之前和之后的未缴纳的到期应付分摊经费。 

9. 秘书长于 2001 年 12 月 27 日致函大会主席，提请大会注意力前南斯拉夫未

缴纳的分摊经费问题。
1
 秘书长在信函的附件中提供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并

着重说明了大会需要决定的问题。大会 2002 年 3 月 27 日第 56/243 B 号决议要

求会费委员会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审议，并就此向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报告。委员

会第六十二届会议的报告这么做了。
2
 大会 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4 B 号决议

决定在第五十八届会议上进一步审议这一问题。秘书长在一份说明中提供了关于

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摊经费的 新资料。
3
 大会 2003 年 12 月 23 日第 58/1 B

号决议决定将这一问题的审议推迟到大会第五十九届会议。大会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1 B 号决议决定将该问题的审议推迟到第五十九届会议续会的第一部分。

大会 2005 年 4 月 13 日第 59/551 B 号决定决定将这一事项推迟到以后审议。 

10. 前南斯拉夫五个继承国的常驻代表 2001 年 9 月 17 日和 11 月 19 日和 2005

年 8月给主管管理事务副秘书长的信以及 2002 年 5月 29 日给会费委员会主席的

信阐明了各自的立场。这些信件载于附件一、二、三和四。 

11. 秘书长 2001 年发出信函以后的期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五个

继承国之间所达成的《继承问题协定》于 2004 年 6 月 2 日生效。 

12. 本报告涉及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摊经费，但不涉及塞尔维亚和黑山因联合

国维持和平部队所使用物项的支出造成的欠款，因为这些物项根据部队地位协定

应免费提供。大会 1996 年 11 月 4 日第 51/12 号决议第 10 段促请秘书长向有关

国家政府转达大会的关切以及大会关于各国政府偿还所有部队的这些支出的要

求。大会还请秘书长在支出问题解决之前，停止支付有关国家政府的偿还要求。

2000 年 3 月 17 日的秘书长报告第三节提供了所欠款额的详情。
4
 克罗地亚、塞

尔维亚和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所欠全部

款额均未缴付。 

 二. 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摊经费 
 

13. 2000 年 11 月 1 日，前南斯拉夫不再是会员国，该国当时未缴纳的分摊经费

共计 16 226 613 美元，在联合国过渡时期援助团（过渡时期援助团）特别账户

贷项下有 1 846 美元，向 2000-2001 年周转基金预缴 26 000 美元。另外，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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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在维持和平准备基金设立时还是会员国，
5
 可以说前南斯拉夫可以主张拥有

该基金的份额，尽管该主张只有在大会分配基金资产时才具有实质意义。 

14. 2000 年 11 月 1 日以后没有再向前南斯拉夫分摊经费。然而，大会授权分配

以前各期维持和平账户的未支配余额贷项，其中有过去分摊给前南斯拉夫的经

费。前南斯拉夫在这些贷项中所占份额的净额共计 126 641 美元。扣抵这一数额

后，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摊经费共计 16 135 838 美元。2000-2001 年周转基金

26 000 美元的预付款尚未支付，过渡时期援助团特别账户贷项下目前有 37 712

美元。这些数额的详情见附件五内载的表格。此外，如上所述，南斯拉夫可以主

张拥有维持和平准备基金的份额。 

 三. 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摊经费的处理 
 

15. 如上所述，前南斯拉夫自 2000 年 11 月 1 日起不复存在。因此，显然无法期

望该国支付其拖欠的分摊经费。 

16. 正如秘书长信函的附件所述，
1
 必须区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

之日计在前南斯拉夫账下的未清偿债务，和 2000 年 11 月 1 日前南斯拉夫不再是

联合国成员时计在前南斯拉夫账下的未清偿债务。 

17． 根据一般国际法有关继承国国家债务的规则，联合国可以决定期望南斯拉夫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五个继承国支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之前

应计在前南斯拉夫账下的那部分债务。 

18. 至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后计入前南斯拉夫账下的那部分拖

欠，并没有动用一般国际法关于国家继承国家债务的规则，把这些债务转计入任

何其他国家账下，因为前南斯拉夫在 2000 年 11 月 1 日终止存在时，前南斯拉夫

和任何其他国家之间没有发生国家继承。但如上所述，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此

后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前政府一再声称代表前南斯拉夫。的确，该国政府主

张前南斯拉夫与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是同一国际法法人，因而是同一会员国。有

鉴于此，塞尔维亚和黑山现在可以被认为被禁止否认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

和国解体之后，前南斯拉夫 2000 年 11 月 1 日终止为联合国会员国之前发生的前

南斯拉夫债务的责任。基于此点，联合国可以要求塞尔维亚和黑山支付前南斯拉

夫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后解体之后、截至 2000 年 11 月 1 日仍未交

纳的到期应付摊款。 

19. 如果大会决定要求前南斯拉夫的五个继承国支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

和国解体之前计入前南斯拉夫账下的欠款，那么，秘书处的理解是，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资产和债务的分配将一方面以前南斯拉夫每个继承国的继承

日期为依据，即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同每一继承国之间发生国家继承的

日期，另一方面将以各继承国所占相对份额为依据，即被认为应公平转移到南斯

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每一个继承国的前南斯拉夫债务的相对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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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如果是这样，由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不是瞬间发生的，而

是一个在一段时间内逐渐解体的过程，因此，秘书处预计，用以分配欠款的五个

继承国的继承日期将有所不同。每一继承国大约将须负责支付在其继承南斯拉夫

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之日到期应付的前南斯拉夫未缴纳分摊经费的相对份额，即

其公平比例。余额仍属于前南斯拉夫的责任，而后将在前南斯拉夫和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下一个继承国之间，连同在以后继承之日到期应付的分摊经费

和贷项一起分配。 

21. 目前，联合国的账户对前南斯拉夫的摊款、付款和贷项采用了联合国财务条

例和细则，其中包括条例 3.5。这样，每个账户的付款和贷项已按照经费的分摊

顺序抵减摊款，而无论摊款是在各国的继承日期之前或之后收到。然而，如采用

上述办法，那么，就必须在分配未缴纳分摊费用和贷项时作出某些财务调整。 

 四. 继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日期 
 

22. 按照一般国际法关于国家继承的规则，被继承国传给继承国的债务比例，是

被继承国和继承国之间发生国家继承之日被继承国账下已有债务的公平比例。因

此，如果大会选择审议向继承国提出这方面的任何要求，五个继承国的继承日期

是大会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目前的情况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与其

每一个继承国发生国家继承的日期，即为继承国成立的日期。目前，尚无任何联

合国主管政治机构对这些日期作出决定。
6
 如果大会决定要求前南斯拉夫的各继

承国支付该国的未缴纳分摊经费，那么，就必须为此决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

共和国的五个继承国各自的继承日期。 

23. 一种可能性是使用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仲裁委员会1993年 7月 16日第

11 号裁定中的日期。在该裁定中，仲裁委员会通知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

仲裁委员会认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各继承国的成立日期如下： 

克罗地亚 1991 年 10 月 8 日 

斯洛文尼亚 1991 年 10 月 8 日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991 年 11 月 17 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 年 3 月 6 日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后来改称为塞尔维亚和黑山） 

1992 年 4 月 27 日 

24. 但该裁定对联合国没有约束力。另一种可能性是，使用继承国本身向作为国

际条约保存人的秘书长发出通知的下列日期，作为各自的继承日期： 

斯洛文尼亚 1991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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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991 年 9 月 17 日 

克罗地亚 1991 年 10 日 8 日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 年 3 月 6 日 

塞尔维亚和黑山（前身是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1992 年 4 月 27 日 

 
 

 五. 继承国的相对份额 
 

25. 至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前计入前南斯拉夫账下的那部分欠

款，如果大会选择向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继承国提出任何债务要求，那

么，大会应考虑的另一个因素是这些债务应计入五个继承国账下的相对份额，即

确定前南斯拉夫遗留给每一个继承国的债务的公平比例。 

26. 在这方面，不妨回顾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前南

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是在 1992-1994 分摊比额表期间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的。

大会根据会费委员会的建议，决定为新会员国确定的分摊比率应从以前为前南斯

拉夫确定的分摊比率（0.42％）中扣除。大会还决定，这些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当

年的分摊经费应从前南斯拉夫的分摊经费中扣除。
7
 在该比额表期间，规定四个

继承国应担负的分摊比率是： 

 分摊比率(比额表百分比) 百分比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0.04 9.5 

克罗地亚  0.13 31.5 

斯洛文尼亚 0.09 21.4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0.02 4.8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后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于 1992 年 4 月 27 日成为前南

斯拉夫的继承国，故应承担比额表剩余部分 0.14％（占前南斯拉夫原分摊比率的

33.3％）。这些相对份额体现了大会就前南斯拉夫的分摊经费分配问题早已作出

的决定，也可以适用于前南斯拉夫未交付的未缴分摊会费。 

27. 另外，《继承问题协定》由五个继承国在 2001 年 6 月 29 日签署，并于 2004

年 6 月 2 日生效；因此，大会还不妨使用该协定中的相对份额。该协定规定的五

个国家承担以下比例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外债（该协定中或根据该

协定具体规定的债务不在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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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比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 15.5 

克罗地亚 23.0 

斯塞尔维亚和黑山 38.0 

斯洛文尼亚 16.0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7.5 

 

 六. 继承国的意见 
 
 

28. 如上所述，秘书处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五个继承国常驻联合国

代表表明各自政府对这一事项的看法。2001 年 9 月 7 日，五国常驻代表在一份联

各复函中表明了他们的共同看法，即前南斯拉夫所余拖欠应予注销。他们的信载

于附件一。2001 年 11 月 19 日的另一封联名复函重申了五个继承国的看法，即分

摊给前南斯拉夫的会费应予注销。该信载于附件二。2002 年 5 月 29 日，五位常

驻代表联名致函会费委员会主席，重申了五个继承国的看法，即前南斯拉夫未缴

纳的分摊经费应予注销。该信件载于附件三。秘书处在 2005 年 5 月 24 日的信函

中曾请五个继承国的常驻代表表示它们对本报告的看法，以便大会在其第六十届

会议期间审议本问题时可备有他们的看法。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常驻代表

和另外四个继承国的临时代办在日期为 2005 年 8 月 9 日的一件联名复函中对报

告提出了评论。该信案文载于附件四。 

 七. 加纳代表的提议 
 

29. 2002 年，大会第五委员会在大会第五十七届会议期间审议这一问题时，加纳

代表就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摊经费问题提出一项提议。
8
 他建议，对前南斯拉

夫拖欠的计算，应截止到五个继承国发出其不再是前南斯拉夫组成部分的通知之

日，即斯洛文尼亚：1991 年 6 月 25 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1991 年 9

月 17 日；克罗地亚：1991 年 10 月 8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1992 年 3 月 6

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后来改称为塞尔维亚和黑山）：1992 年 4 月 27 日。秘

书处依据该进程决定的数额，要求五个继承国支付的前南斯拉夫解体前的拖欠，

同时兼顾上述日期，并酌情考虑到它们在 2001 年 6 月 29 日签署的资产和债务分

配协定。解体前的拖欠，即 1992 年 4 月 27 日至 2000 年 11 月 1 日期间的拖欠，

应予注销。 

30. 在前南斯拉夫解体期间和之后，对各个账户分配了若干笔新的摊款。此外，

收到了若干笔付款，并对贷项作出抵减。这些贷项包括前南斯拉夫在预算剩余中

的份额、不同期间分配给前南斯拉夫的摊款的未支配余额、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

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在各自加入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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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年的摊款。附件六内载的表格显示了前南斯拉夫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的欠

款净额，即根据加纳代表的提议确定的解体前拖欠。附件七内载的表格显示了前

南斯拉夫 1992 年 4 月 27 日之后未缴纳的会费净额和贷项净额，即根据加纳代表

的提议确定的解体后拖欠。附件八内载的表格显示了解体前拖欠和解体后拖欠之

间的分类账。 后，根据各会计事项的日期、加纳代表的提议、以及秘书处对上

述第 20 段中解体前拖欠分配过程的理解，附件九内载的表格显示了解体前拖欠

在五个继承国之间的分配。正如该表格所述，五个继承国应支付 8 009 454 美元

的数额。根据加纳的提议，8 144 413 美元的余额应予注销。
9
  

31. 根据秘书处对加纳代表提议的理解，附件九所载在的数字是通过以下步骤计

算出的。截至 1991 年 6 月 25 日的所欠款额由斯洛文尼亚和前南斯拉夫分摊——

16％归斯洛文尼亚，剩余的 84％归前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截至 1991 年 9 月 17

日的所欠金额，即截至 1991 年 6 月 25 日的余额加上任何其他摊款再减去同一

时期的任何付款和（或）贷项，由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的同前南斯拉夫

分摊——略高于 8.9％（即 7.5 除以 84 再乘以 100）归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

和国，略高于 91％的余额归前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截至 1991 年 10 月 8 日的所

欠金额，即截至 1991 年 9 月 17 日的余额加上任何其他摊款再减去同一时期的任

何付款和（或）贷项，由克罗地亚和前南斯拉夫分摊——略高于 30％（即 23 除

以 76.5 再乘以 100）归克罗地亚的，将近 70％的余额归前南斯拉夫。前南斯拉

夫截至 1992 年 3 月 6 日的所欠金额，即截至 1991 年 10 月 8 日的余额加上任何

其他摊款再减去同一时期的任何付款和（或）贷项，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同

前南斯拉夫分摊——将近 29％（即 15.5 除以 53.5 再乘以 100）归波斯尼亚和黑

塞哥维那，略高于 71％的余额归前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

的所欠金额，即截至 1992 年 3 月 6 日的余额加上任何其他摊款再减去同一时期

的任何付款和（或）贷项，由塞尔维亚和黑山（其前身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承担。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解体后的付款和（或）贷项已用来抵减 后

一次继承后的前南斯拉夫所欠金额；根据加纳的提议，解体之日为 1992 年 4 月

27 日。 

 八. 结论 
 

32. 鉴于无法向前南斯拉夫追讨该国未交付的分摊经费，因此大会必须决定应采

取何种行动。在这方面提出了两种建议。五个继承国提议，这些未缴摊款应全部

注销。第五委员会在 2002 年审议这一事项期间，加纳代表建议，并要求各继承

国支付前南斯拉夫在 1992 年 4 月 27 日最后解体之前的拖欠，此后的余额应予注

销。如上所述，另一种办法是，可以要求五个继承国支付解体前的拖欠，并依据

禁止改口原则，要求塞尔维亚和黑山支付解体后的余额。 



 

 9
 

 A/60/140

33. 如果大会决定注销前南斯拉夫的全部或部分未缴纳分摊经费，那么，每个账

户中的资产应相应减少。注销最终将导致今后摊款的增加或者今后退还给会员国

的剩余的减少，这要视每个账户的情况而定。 

34. 因此，根据上述资料，大会应审议的一种可选办法是，按五个继承国的提议，

全额注销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摊款和贷项。 

35. 大会的第二种可选办法是，要求五个继承国支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解体之前的拖欠，并根据加纳代表建议的办法，注销此后的数额。 

36. 如果大会决定要求支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前发生的全部或

部分拖欠，大会可以要求五个继承国或许在大会第六十一届会议结束之前彼此通

过谈判达成协议，决定由哪一个国家来归还发生的债务，数额是多少。如果五个

继承国达成这种协议，则大会需决定接受其条件，然后协议才对本组织具有约束

力。 

37. 如果大会决定采取这一办法，而五个继承国在这段时间内没有就各自在这方

面的责任达成协议，那么联合国可以要求每个继承国支付联合国认为构成这些拖

欠的公平份额的一个数额。附件九图表中的数字依据的是加纳代表建议的办法，

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能办法。如果大会决定要求支付前南斯拉夫在南斯拉夫社

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前产生的全部和部分拖欠，大会也不妨决定大会将在何时

审议要求以这种方式付款。 

38. 第三种可选办法是，大会要求五个继承国支付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解体之前发生的拖欠，并根据上述禁止改口原则，要求塞尔维亚和黑山支付余额。 

39. 上文提到的三种可选办法绝非详尽无遗，还有许多其他可以审议的变通办

法。不管怎样，如果大会真的决定审议要求五个继承国付款并要求秘书处提供有

关资料，秘书处将需要关于五国继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日期和计入

五国账下的相对份额的指导。 

 

 注 

 1
 A/56/767。 

 2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1 号》A/57/11，第 107 至第 122 段。 

 3 
A/58/189。 

 4 
A/54/803。 

 5 
大会 1992 年 12 月 23 日第 47/217 号决议。 

 6 
应将这些日期与继承国加入联合国的日期区分开来。根据国际法，后者的日期必须迟于这些国

家获得国家地位的日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继承国加入联合国的日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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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 年 5 月 22 日 

克罗地亚  1992 年 5 月 22 日 

斯洛文尼亚 1992 年 5 月 22 日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1993 年 4 月 8日 

塞尔维亚和黑山（前身是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2000 年 11 月 1 日 

 7 
见《大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七届会议，补编第 11 号》（A/47/11）及同上，《第四十八届会议，

补编第 11 号》（A/48/11）。另见第 47/456 号决定和第 48/223 A 号决议。 

 8 
见 A/C.5/57/SR.7。 

 9 
另外假定，两伊观察团特别账户发生的 18 029 美元贷项也将予以注销，同样，过渡时期援助

团特别账户中 37 712 美元的未缴纳贷项以及周转基金中 26 000 美元的剩余预付款也将予以注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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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01 年 9 月 7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

尼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

表给主管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的信 
 

 

 奉我们国家政府的指示，谨答复你 2001 年 7 月 27 日的信，并向你转达我们

关于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未缴纳分摊经费的联合立场。正如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和大会有关决议确认的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已终

止存在，被五个平等的继承国接替，它们已被接纳为联合国新会员国。自从它们

被接纳入联合国以来，新国家被分摊经费并已按时缴纳。过去有些继承国的官方

声明已经表示，没有依据向一个终止存在的国家分摊经费。因此，作为联合国会

员国并已缴纳它们的分摊经费的五个继承国全都认为，这些拖欠应当注销。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 

        侯赛因·日瓦利（签名） 

         克罗地亚常驻 联合国代表 

        伊万·西蒙诺维奇（签名）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斯格扬·克里姆（签名）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埃内斯特·彼得里奇（签名）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德扬·萨霍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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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01 年 11 月 19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

文尼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和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

代表给主管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的信 
 

 继 2001 年 9 月 7 日的信，并奉我们国家政府的指示，谨再次向你转达我们

对有关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未缴纳分摊经费的联合立场。 

 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已终止存在并已被五个平等的继承国

继承，其中没有一个国家继续具有该国的法人资格。这一事实已经安全理事会和大

会1992年有关决议确认。虽然一个已解体的国家显然已不存在，应当根据事实不再

是联合国会员国，但是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继续被分摊经费。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继承国实现独立

的确切日期各不相同，不能确定确切的解体日期。 

 这一形势应当已经恰当地反映在联合国的各项决定，包括有关分摊经费的决定

中。五个继承国全部被接纳为联合国新会员国，并且此后一直缴纳分摊经费。 

 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是独特的，以前确实没有同样的先

例。所有以前的情况（例如，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分

裂）都不同，法律后果也不同，并且也不大可能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如果发生

类似情况，联合国应当找到处理这种情况的妥善方法。 

 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个已经解体的国家保留在分摊比额表上

是一种误导的做法，不应对其他会员国产生法律后果。因此，在仔细考虑了你 2001

年 7 月 27 日的信件提出的建议之后，五个继承国谨此重申其联合立场，即前南

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分摊经费应予注销。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 

        米尔扎·库斯柳吉奇（签名） 

         克罗地亚 常驻联合国代表 

        伊万·西蒙诺维奇（签名）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斯格扬·克里姆（签名）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埃内斯特·彼得里奇（签名）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德扬·萨霍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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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2002 年 5 月 29 日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前南

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会费委员会主席的信 
 

 

 你是会费委员会主席，我们给你写信，事关前南斯拉夫的欠款问题，因为这

个问题将列入委员会 6月届会的议程。奉我们各国政府指示，我们再次向你转达

我们对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未缴摊款问题的共同立场。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不复存在，已由五个平等的继承国继承，而其

中没有一个国家沿用其法律人格。安全理事会和大会 1992 年的决议已确认这一

事实。国家已解体，显然已不复存在，依照事实应当不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但

后来仍给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分摊会费。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有一个过程。各继承国成为独立国家的

确切日期各不相同，因此，无法确定解体的确切日期。 

 这一情况应在联合国的决定、包括关于摊款的决定中得到适当反映。五个继

承国都已被接纳为联合国新会员国，而且其后一直缴纳各自的摊款。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解体是一个独特现象，从未有过相同的先

例。以往的情形（如前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或捷克斯洛伐克解体）都是不

同的，其法律后果也是不同的。今后也不大可能再次发生此种情况。但如果发生

类似情况，联合国应设法以适当方式予以解决。 

  将已解体的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保留在会费分摊比额表上，是

一种误导的做法，不应对其他会员国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因此，五个继承国都希

望再次重申其共同立场，要求注销前国家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摊款。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 

        米尔扎·库斯柳吉奇（签名） 
 

         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 

        伊万·西蒙诺维奇（签名）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斯格扬·克里姆（签名）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埃内斯特·彼得里奇（签名）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德扬·萨霍维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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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2005 年 8月 9日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常驻代表和波斯

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和斯洛文尼

亚临时代办给主管管理事务的副秘书长的信 
 

 我们这封信涉及由日期为 2005 年 15 月 24 日的主管管理事务部的代理主管

Rosemary McCreery 署名内信函转交给我们的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

摊经费的报告以及 2005 年 7 月 29 日我们给你的信函。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五个继承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

地亚共和国、马其顿共和国、塞尔维亚和黑山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认为，秘书

长关于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摊经费的报告，是可据以达成关于前南斯拉夫社会

主义联邦共和国拖欠联合国款项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可以接受的协议的依据。五个

继承国十分感谢秘书处准备就上述问题同它们进行密切合作而且会考虑到讨论

情况和各继承国迄今已提出的复函。 

 为了澄清已分发给即将在本届大会上讨论本问题的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料，我

们要求秘书处将我们下列的提议纳入它的报告。 

 我们要求该报告不要使用“前南斯拉夫”一词（第 5 至 10、12 至 22、25、

28 至 34 和 37 段），而应使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词。1992 年 4

月 27 日成立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在 2000 年 11 月 1 日之后才成为联合国的一

个会员国；那个国家目前称为塞尔维亚和黑山。 

 此外，我们谨提请注意一个事实，即安全理事会在其第 777（1992）号决议

中曾宣称以前称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已不存在。我们认为这是

该项决议的一个重要部分，故应列入秘书长的报告第 2 段。 

 我们还认为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未经许可即出席联合国届会不应构成前南

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应缴纳分摊经费的理由。此外，我们提议应（在本报

告第 7 段内）增添一段简短的文字以指明一个事实，即若干个会员国，特别是南

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其他的各个继承国都曾持续不断地质疑上述的出

席企图。 

 第 15 段内也存在国家名称用词不一贯问题，因为安全理事会第 777（1992）

号决议指明应当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这个正确的国名来取代“前南斯

拉夫”一词。 

 因此，第 15 段内所述 2000 年 11 月 1 日这个日期是不正确的。第 15 段第一

句应改为：“如上所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在 1991 年-1992 年期间内

进行了解体进程，已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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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将第 8 段第二句重拟为：“该决定必定自动使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不再是一个会员国”。本报告应明确叙明，在该日期之前，前南斯拉夫社会主

义联邦共和国仍列为一个会员国，尽管第 777（1992）号决议显然宣示它已不复

存在。 

 应删除第 13 段第一句中的“前南斯拉夫不再是会员国”各字。我们认为，

对于大会讨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未缴纳的分摊经费问题而言，在本报

告中列入这些成分实属至关重要。因此，我们诚恳地请求你按照我们上述的各项

建议，根据载至 2005 年 5 月 24 日的资料重拟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未缴纳的分

摊经费的报告。正如本报告所述，我们五个继承国关于本问题的共同立场是，应

当注销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未缴纳的分摊经费。当 9 月底紧密审查本报

告时，我们五个继承国间继承问题协定所设五个继承国高级代表委员会会议将会

进一步讨论本问题。请将这类信息纳入本报告为荷。 

 我们五个继承国决心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致力于解决南斯拉夫社会主

义联邦共和国未缴纳的分摊经费问题，并且准备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及秘书处进

行建设性的合作。我们还认为，在大会第六十届会议开始讨论本问题之前，应当

由各继承国的专家和秘书处一道重新研究本报告的财务部分。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伊戈尔·尊代夫（签名）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驻联合国临时代办 

        热利科·武科布拉托维奇（签名） 
 

         克罗地亚共和国驻联合国临时代办 

        伊万·尼马茨（签名） 
 

        塞尔维亚和黑山驻联合国临时代办 

        斯拉夫科·克鲁列维奇（签名）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驻联合国临时代办 

        埃娃·托米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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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前南斯拉夫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的未缴纳的分摊经费 
（美元） 

 

截至 2000 年 11 月 1 日的 

未缴纳的分摊经费 

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的 

未缴纳的分摊经费 

 分摊经费 贷项 贷项抵减 分摊经费 贷项 

经常预算 11 235 656 - - 11 235 656 - 

维持和平行动 

联刚行动 333 269 -  - 333 269 - 

紧急部队(1956)  7 598 -  - 7 598 - 

观察员部队 97 593 - 16 97 577 - 

联黎部队 495 978.50 - 18 576 477 402.50 - 

两伊观察团 5 672.50 - - 5 672.50 - 

联安核查团/联安观察团 278 266 - 8 419 269 847 - 

过渡时期援助团 - (1 846) 35 866 - (37 712) 

伊科观察团 123 153 - 46 123 107 - 

西撒特派团 164 576 - 121 164 455 - 

联萨观察团(包括中美洲观察团) 125 622 - 1 305 124 317 - 

联柬权力机构(包括联柬先遣团)  689 251 -  - 689 251 - 

联保部队 1 260 860 - 29 435 1 231 425 - 

联索行动 474 815 -  - 474 815 - 

联莫行动 149 030 -  - 149 030 - 

联塞部队 28 012 - 14 27 998 - 

联格观察团 17 108 - 301 16 807 - 

联海特派团 67 541 - 10 299 57 242 - 

联利观察团 23 488 - 1 552 21 936 - 

联卢援助团(包括乌卢观察团) 122 210 - 5 184 117 026 - 

联柬联络队 143 - - 143 - 

联塔观察团 7 498 - 496 7 002 - 

波黑特派团 85 063 - 1 290 83 773 - 

东斯过渡当局/海湾和安委 90 247 - 5 880 84 367 - 

联预部队 24 751 - 1 675 23 0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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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00 年 11 月 1 日的 

未缴纳的分摊经费 

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的 

未缴纳的分摊经费 

 分摊经费 贷项 贷项抵减 分摊经费 贷项 

联海支助团/联海过渡团/联海民

警团 

17 590 - 27 17 563 - 

联危核查团 741 -  - 741 - 

中非特派团 10 247 - 60 10 187 - 

联塞观察团(包括联塞特派团) 29 611 - 121 29 490 - 

科索沃特派团 35 089 - 3 009 32 080 - 

东帝汶特派团 1 938 -  - 1 938 - 

东帝汶过渡当局 28 638 - 2 762 25 876 - 

联刚特派团 10 409 - 187 10 222 - 

 维持和平共计 4 806 008  (1 846) 126 641 4 715 233 (37 712) 

国际法庭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110 092 - - 110 092 -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74 857 - - 74 857 - 

 国际法庭共计 184 949 - - 184 949 - 

 共计 16 226 613 (1 846) 126 641 16 135 838 (37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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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前南斯拉夫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的未缴纳的分摊经费： 

解体前的欠款 
（美元） 

 199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25 日 1991 年 6 月 26 日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

 

截至1990年12月

31日未缴纳的到

期应付分摊经费 

到期应付

分摊经费 付款 贷项

到期应付

分摊经费 付款 贷项

截至 1992年 4

月 27日的到期

应付分摊经费

经常预算 4 612 283 4 238 014 1 000 000 – 4 136 218 3 762 283 1 533 634 6 690 598

维持和平行动 

联刚行动 333 269 – – – – – – 333 269

紧急部队(1956) 7 598 – – – – – – 7 598

观察员部队 68 963 17 880 68 963 – 34 502 – 5 264 47 118

联黎部队 130 340 69 315 – – 132 664 29 418,50 26 726 276 174,50

两伊观察团 53 120 – – – – 29 418,50 – 23 701,50

联安核查团/联安观察团 5 166 3 885 9 051 – 79 276 – 12 754 66 522

过渡时期援助团 374 092 – – 58 837 – 315 255 – –

伊科观察团 – 55 200 – – 28 612 – 5 355 78 457

西撒特派团 – – – – 128 800 – – 128 800

联萨观察团(包括中美洲观察

团) 

52 023 15 732 – – 30 153 – 2 516 95 392

联柬权力机构(包括联柬先遣

团) 

– – – – 196 362 – 68 678 127 684

联保部队 – – – – 209 958 – 75 818 134 140

联索行动 – – – – – – – –

联莫行动 – – – – – – – –

联塞部队 – – – – – – – –

联格观察团 – – – – – – – –

联海特派团 – – – – – – – –

联利观察团 – – – – – – – –

联卢援助团(包括乌卢观察

团) 

– – – – – – – –

联柬联络队 – – – – – – – –

联塔观察团 – – – – – – – –

波黑特派团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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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25 日 1991 年 6 月 26 日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

 

截至1990年12月

31日未缴纳的到

期应付分摊经费 

到期应付

分摊经费 付款 贷项

到期应付

分摊经费 付款 贷项

截至 1992年 4

月 27日的到期

应付分摊经费

东斯过渡当局/海湾和安委 – – – – – – – –

联预部队 – – – – – – – –

联海支助团/联海过渡团/联

海民警团 

– – – – – – – –

联危核查团 – – – – – – – –

中非特派团 – – – – – – – –

联塞观察团(包括联塞特派团) – – – – – – – –

科索沃特派团 – – – – – – – –

东帝汶特派团 – – – – – – – –

东帝汶过渡当局 – – – – – – – –

联刚特派团 – – – – – – – –

 维持和平共计 1 024 571 162 012 78 014 58 837 840 327 374 092 197 111 1 318 856

国际法庭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 – – – – – – –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 – – – – – – –

 国际法庭共计 – – – – – – – –

 共计 5 636 854 4 400 026 1 708 014 58 837 4 976 545 4 136 375 1 730 745 8 009 454

 

说明：上表显示前南斯拉夫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的欠款数额，这也是加纳代表提议中提出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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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前南斯拉夫 1992 年 4 月 27 日之后的未缴纳的分摊经费：解

体后的欠款 
（美元） 

 1992 年 4 月 28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 共计 

 

1992 年 4 月 27

日后未缴的到期

应付分摊经费

1992 年

4 月 27 日后

收到的付款

1992 年

4 月 27 日

后的贷项 欠款 贷项 

经常预算 7 696 805 2 901 679 250 068 4 545 058 - 

维持和平行动 

联刚行动 – – – – – 

紧急部队 (1956) – – – – – 

观察员部队 59 279 – 8 820 50 459 – 

联黎部队 251 774 – 50 546 201 228 – 

两伊观察团 – – 18 029 – (18 029) 

联安核查团/联安观察团 230 690 – 27 365 203 325 – 

过渡时期援助团 – – 37 712 – (37 712) 

伊科观察团 60 653 – 16 003 44 650 – 

西撒特派团 41 183 – 5 528 35 655 – 

联萨观察团(包括中美洲观察团) 48 684 – 19 759 28 925 – 

联柬权力机构(包括联柬先遣团) 793 728 – 232 161 561 567 – 

联保部队 1 361 789 100 000 164 504 1 097 285 – 

联索行动 544 594 – 69 779 474 815 – 

联莫行动 179 146 – 30 116 149 030 – 

联塞部队 28 391 – 393 27 998 – 

联格观察团 18 362 – 1 555 16 807 – 

联海特派团 77 207 – 19 965 57 242 – 

联利观察团 27 889 – 5 953 21 936 – 

联卢援助团(包括乌卢观察团) 123 554 – 6 528 117 026 – 

联柬联络队 258 – 115 143 – 

联塔观察团 9 060 – 2 058 7 002 – 

波黑特派团 96 205 – 12 432 83 773 – 

东斯过渡当局/海湾和安委 98 692 – 14 325 84 367 – 

联预部队 26 717 – 3 641 23 076 – 

联海支助团/联海过渡团/联海民 19 609 – 2 046 17 5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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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 年 4 月 28 日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 共计 

 

1992 年 4 月 27

日后未缴的到期

应付分摊经费

1992 年

4 月 27 日后

收到的付款

1992 年

4 月 27 日

后的贷项 欠款 贷项 

联海支助团/联海过渡团/联海民

警团 19 609 – 2 046 17 563 – 

联危核查团 792 – 51 741 – 

中非特派团 10 682 – 495 10 187 – 

联塞观察团 (包括联塞特派团) 29 919 – 429 29 490 – 

科索沃特派团 35 089 – 3 009 32 080 – 

东帝汶特派团 1 938 – 0 1 938 – 

东帝汶过渡当局 28 638 – 2 762 25 876 – 

联刚特派团 10 409 – 187 10 222 – 

 维持和平共计 4 214 931 100 000 756 266 3 414 406 (55 741) 

国际法庭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110 093 – 1 110 092 –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74 859 – 2 74 857 – 

 国际法庭共计 184 952 – 3 184 949 – 

 共计 12 096 688 3 001 679 1 006 337 8 144 413 (55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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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前南斯拉夫1992年 4月 27日之前和之后的未缴纳的分摊经费 
（美元） 

 截止 2005年 6月 30日的未缴摊款 1992 年 4 月 27 日之后 

 所欠摊款 所欠贷项

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的未缴

到期应付摊款 所欠摊款 所欠贷项 

经常预算 11 235 656 – 6 690 598 4 545 058 – 

维持和平行动 

联刚行动 333 269 – 33 269 – – 

紧急部队 (1956) 7 598 – 7 598 – – 

观察员部队 97 577 – 47 118 50 459 – 

联黎部队 477 402,50 – 276 174,50 201 228 – 

两伊观察团 5 672,50 – 23 701,50 – (18 029) 

联安核查团/联安观察团 269 847 – 66 522 203 325 – 

过渡时期援助团 – (37 712) – – (37 712) 

伊科观察团 123 107 – 78 457 44 650 – 

西撒特派团 164 455 – 128 800 35 655 – 

联萨观察团(包括中美洲观察团) 124 317 – 95 392 28 925 – 

联柬权力机构(包括联柬先遣团) 689 251 – 127 684 561 567 – 

联保部队 1 231 425 – 134 140 1 097 285 – 

联索行动 474 815 – – 474 815 – 

联莫行动 149 030 – – 149 030 – 

联塞部队 27 998 – – 27 998 – 

联格观察团 16 807 – – 16 807 – 

联海特派团 57 242 – – 57 242 – 

联利观察团 21 936 – – 21 936 – 

联卢援助团(包括乌卢观察团) 117 026 – – 117 026 – 

联柬联络队 143 – – 143 – 

联塔观察团 7 002 – – 7 002 – 

波黑特派团 83 773 – – 83 773 – 

东斯过渡当局/海湾和安委 84 367 – – 84 367 – 

联预部队 23 076 – – 23 076 – 

联海支助团/联海过渡团/联海

民警团 

17 563 – – 17 563 – 

联危核查团 741 – – 7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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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 2005年 6月 30日的未缴摊款 1992 年 4 月 27 日之后 

 所欠摊款 所欠贷项

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的未缴

到期应付摊款 所欠摊款 所欠贷项 

中非特派团 10 187 – – 10 187 – 

联塞观察团(包括联塞特派团) 29 490 – – 29 490 – 

科索沃特派团 32 080 – – 32 080 – 

东帝汶特派团 1 938 – – 1 938 – 

东帝汶过渡当局 25 876 – – 25 876 – 

联刚特派团 10 222 – – 10 222 – 

 维持和平共计 4 715 233 (37 712) 1 318 856 3 414 406 (55 741) 

国际法庭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110 092 – – 110 092 –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74 857 – – 74 857 – 

 国际法庭共计 184 949 – – 184 949 – 

 共计 16 135 838 (37 712) 8 009 454 8 144 413 (55 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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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前南斯拉夫未缴的到期应付分摊经费

的分配 
(美元) 

应缴付金额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塞尔维亚和黑山 

 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的到期

应付的未缴纳

摊款 斯洛文尼亚

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 克罗地亚 欠款 贷项 欠款 贷项

经常预算 6 690 598 1 256 048 5 88 772 1 805 568 880 809 – 2 159 401 – 

维持和平行动 

联刚行动 333 269 53 323 24 995 76 652 51 657 – 126 642 –

紧急部队(1956) 7 598 1 216 570 1 747 1 178 – 2 887 –

观察员部队 47 118 2 861 2 835 8 692 9 483 – 23 247 –

联黎部队 246 174,50 31 945,00 21 163,00 64 900,00 34 098,00 – 124 068,00 –

两伊观察团 23 701,50 8 499,00 3 984,00 12 218,00 – (290,0) – (709,5)

联安核查团/联安观察团 66 522 – – 13 216 15 444 – 37 862 –

过渡时期援助团 – 50 441 23 644 72 509 – (42 471) – (104 123)

伊科观察团 78 457 8 832 4 140 12 696 15 294 – 37 495 –

西撒特派团 128 800 – 11 500 35 267 23 767 – 58 266 –

联萨观察团(包括中美洲观察团) 95 392 10 841 6 848 20 999 16 428 – 40 276 –

联柬权力机构(包括联柬先遣团) 127 684 – – – 2 917 – 124 767 –

联保部队 134 140 – – – – – 134 140 –

联索行动 – – – – – – – –

联莫行动 – – – – – – – –

联塞部队 – – – – – – – –

联格观察团 – – – – – – – –

联海特派团 – – – – – – – –

联利观察团 – – – – – – – –

联卢援助团(包括乌卢观察团) – – – – – – – –

联柬联络队 – – – – – – – –

联塔观察团 – – – – – – – –

波黑特派团 – – – – – – – –

东斯过渡当局/海湾和安委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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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缴付金额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塞尔维亚和黑山 

 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的到期

应付的未缴纳

摊款 斯洛文尼亚

前南斯拉夫的

马其顿共和国 克罗地亚 欠款 贷项 欠款 贷项

联预部队 – – – – – – – –

联海支助团/联海过渡团/联海

民警团 – – – – – – – –

联危核查团 – – – – – – – –

中非特派团 – – – – – – – –

联塞观察团(包括联塞特派团) – – – – – – – –

科索沃特派团 – – – – – – – –

东帝汶特派团 – – – – – – – –

东帝汶过渡当局 – – – – – – – –

联刚特派团 – – – – – – – –

 维持和平共计 1 318 856 167 958 99 679 318 896 170 266 (42 761) 709 651 (104 833)

国际法庭 

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法庭 – – – – – – – –

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 – – – – – – – –

 国际法庭共计 – – – – – – – –

 共计 8 009 454 1 424 006 688 451 2 124 464 1 051 075 (42 761) 2 869 052 (104 833)

 
 

说明：上表显示前南斯拉夫截至 1992 年 4 月 27 日的欠款数额，这也是加纳代表提议中提出的日期。 

 


